涞源县民政局

关于2026年对全县养老机构日常检查

年度计划

根据《养老机构行政检查办法》，涞源县民政局制定2026年对全县养老机构日常检查年度计划如下。
     一、核心制定原则
针对全县4家养老机构和运营中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安全、服务质量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设施设备等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每年不少于6次（上半年3次，下半年3次）全面摸排。兼顾监管覆盖与执法力量，避免失管或过度检查 。同时结合信用风险分类动态调整，守信机构降低比例频次，高风险机构加大力度 。

    二、核查比例明确要求
1. 专项检查：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可按半年50%比例推进，确保全年实现全覆盖 。

2. 特殊情形：投诉举报多、失信或有违法记录的机构，可突破固定比例，实施定向重点检查 。

    三、核查频次明确要求
    1. 常规频次：安全生产等专项检查每年不少于6次。

2. 分类调整：信用低风险机构原则上年度内不重复检查；高风险机构增加频次，逾期未整改或隐患严重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提升核查频次 。

3. 重点领域补充：消防安全方面，重点部位白天至少巡查2次、夜间每2小时1次，每月及节假日开展防火检查；消防演练和员工安全培训每半年至少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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